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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16 号》”)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16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摘

要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收购

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医药”

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

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是指上海新路达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路达”）

将持有的第一医药 52,185,126 股 A 股股份（占第一医药总股本 23.39%）无偿划

转至百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联集团”）持有；同时，华联（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集团”）将持有的第一医药 1,331,583 股 A 股股份（占

第一医药总股本 0.60%）无偿划转至百联集团持有。 

本次收购已取得上海市国资委、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尚需取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申请无异议。 

本次收购已触发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将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和所聘

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

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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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有如下特定意义： 

百联集团、收购人、本

公司 
指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新路达 指 上海新路达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华联集团 指 华联（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医药、上市公司 指 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物贸 指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燃料 指 上海燃料有限公司 

哈爱达置业 指 哈尔滨爱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上物 指 浙江上物金属有限公司 

浙江宝银 指 浙江宝银重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本次划转、本次收购 指 

新路达和华联集团将合计持有的第一医药 23.99%A

股股份无偿划转至百联集团之行为。本次无偿划转

后，百联集团将直接持有第一医药 43.94%A 股股份 

本报告书摘要、本收购

报告书摘要 
指 《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法律顾问、国浩律师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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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1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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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 购 人 名 称 ：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 ：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501 号 19 楼 

注 册 地 ： 上海市 

法 定 代 表 人 ： 叶永明 

注 册 资 本 ： 认缴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公 司 类 型 ：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 立 日 期 ： 2003 年 5 月 8 日 

经 营 范 围 ： 

国有资产经营，资产重组，投资开发，国内贸易（除专项审

批外），生产资料，企业管理，房地产开发。【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 91310000749599465B 

股 东 ： 上海市国资委 

经 营 期 限 ： 永久存续 

通 讯 地 址 ：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315 号百联大厦 13 楼 

邮 政 编 码 ： 200010 

联 系 电 话 ： 021-63323636 

传 真 号 码 ： 021-63322323 

 

二、收购人的出资人及实际控制人的有关情况及股权结构图 

1、出资人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百联集团的出资人与实际控制人均为上海市国资委。上海市国资委是上海市

人民政府授权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市政府直属特设机构。 

2、股权结构及股权控制关系情况 



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6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股权关系结构图如下： 

 

3、收购人主要下属企业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百联集团主要下属企业及其主营业务情况如

下所表示：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经营范围 

1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

有限公司（A 股代

码：600822；B 股

代码：900927） 

49,597.29 直接持股 48.10%  

金属材料、原料、建材、

木材、汽车及配件、燃

料的经营 

2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A 股代

码：600827，B 股

代码：900923） 

178,416.81 

直接持股 45.62%，通过控股

的上海百联控股有限公司

（原名“上海友谊复星（控

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5.74%，通过昌合有限公司、

上海百联房地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华联集团资产托管

有些公司、上海迎宾出租汽

车有限公司合计持股
0.0182%  

百货、烟酒茶食品销售、

超市 

3 

上海第一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A 股代

码：600833） 

22,308.64 

直接持股 19.95%，通过全资

子公司华联集团间接持股

0.60%，控股子公司新路达间

接持股 23.39% 

中成药，药品，生物制

品，医疗器械 

4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H 股代码：

0980HK） 

111,960.00 
直接持股 24.70%，通过控股

的百联股份间接持股 20.03% 

批发、零售日用百货、

酒、水产品、副食品，

农副产品，咨询服务等

便民服务以及超市相关

的自有房屋出租，柜台

出租，商业连锁经营管

理技术服务，超市管理

等 

5 
上海百联集团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0 直接持股 100.00% 实业投资及管理 

6 
上海新路达商业

（集团）有限公司 
28,000.00 直接持股 51.00% 

实业投资开发，国内外

贸易，房产开发经营，

自营和代理内销商品，

“三来一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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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经营范围 

7 
上海百联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24,025.00 

直接持股 72.35%，通过全资

子公司上海百联全渠道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持股 10%，

控股的联华电子商务间接

持股 3.82%，控股的百联股

份间接持股 2.86% 

搭建电子商务平台，为

企业提供各类专业的电

子商务应用服务 

8 
百联集团置业有限

公司 
26,800.00 直接持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租

赁、管理 

9 
上海现代物流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28,300.00 直接持股 100.00% 

物流投资和仓储、配送，

以及货运代理 

10 
百联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50,000.00 

直接持股 60.00%，通过控股

的百联股份间接持股 40.00%  
金融业 

11 
上海市商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 直接持股 100.00%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 

12 
上海百联全渠道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 
30,000.00  直接持股 100.00% 电子商务、信息技术 

13 
上海百联大宗商品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100.00% 电子商务、系统集成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1、百联集团的主要业务 

目前百联集团的主营业务包括综合百货、专业连锁、超商连锁、物资贸易、

房产置业、物流业务、电子商务业务及其他业务等多个业务板块，其中综合百货、

专业连锁、超商连锁、物资贸易为该公司的核心业务板块，物流业务、房产置业

为支撑业务板块，电子商务为公司培育业务板块。 

2、百联集团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16 年/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2014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837.53 890.74 917.87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196.76 191.10 190.15 

营业总收入 852.15 1,198.39 1,343.56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3 -4.13 5.54 

资产负债率 61.90% 64.92% 65.00% 

总资产收益率 0.49% -0.46%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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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2014 年 12

月 31 日 

净资产收益率 2.18% -2.17% 3.49% 

净利润率 0.50% -0.34% 0.41% 

总资产周转率 1.02 1.35 1.46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重大诉讼、仲裁情况 

1、与浙江上物和浙江宝银的诉讼 

2016 年，百联集团向浙江上物提供了 8,200 万元人民币借款，浙江宝银以其

持有的浙江上物 49%股权就前述借款本息提供质押担保。前述借款到期后，浙江

上物未依约归还借款本息。为此，百联集团于 2017 年 3 月 6 日向上海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1）浙江上物归还借款 8,200 万元；（2）浙江上

物偿付利息 1,833,041.67 元（截至 2016 年 11 月 27 日）及 2016 年 11 月 27 日至

判决生效日期间的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3）浙江宝银以其

持有的浙江上物 49%股权拍卖、变卖价款优先清偿上述债务；（4）浙江上物和

浙江宝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3 月 9 日受理该案，并于 2017 年 5 月

25 日作出《民事调解书》（(2017)沪 02 民初 129 号），确认各当事人已达成如

下调解协议：（1）浙江上物归还借款 8,200 万元及其自 2016 年 5 月 27 日至 2017

年 5 月 26 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 4.35%计息）；（2）浙江上物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支付完毕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3）就浙江上物上述还款义务，浙江宝银

同意百联集团以其提供质押担保的浙江上物 49%股权的变卖、拍卖所得价款优先

受偿。因浙江上物及浙江宝银未按调解书的约定履行相关还款义务，百联集团于

2017 年 6 月 1 日向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申请执行书，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于同月 5 日受理立案执行。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该案尚未执

行完毕。 

2、与哈爱达置业的诉讼 

哈爱达置业是哈尔滨市爱建新城项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百联集团曾受哈爱

达置业委托代为管理“哈尔滨百联购物中心”项目。双方于 2005 年 6 月至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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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间分别签署了《租赁协议》及其相关补充协议、《备忘录》等文件，就该项

目的相关合作事项作出了明确约定。2015 年 7 月 1 日，哈爱达置业以百联集团

“未对百联购物中心实施管理，亦未依约购买百联购物中心的房产”为由，向黑

龙江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百联集团返还哈爱达置业管理费 2.5 亿元及占

用款项期间（自 2005 年 7 月 23 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日）的利息（按人民银行同

期贷款基准利率计息），并赔偿其经济损失 2.46 亿元。 

2017 年 2 月 10 日，百联集团收到黑龙江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作出的《黑龙江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黑高商初字第 27 号】，

判决：（1）百联集团返还哈爱达置业 2.5 亿元及占用款项期间（自 2005 年 11

月 9 日至实际给付日）的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息）；（2）驳

回哈爱达置业其他诉讼请求。 

2017 年 2 月下旬，百联集团、哈爱达置业分别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于 2017 年 5 月 8 日对该案进行开庭审理。截至本报

告书摘要签署日，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就该案作出二审判决。 

除上述情况外，收购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

除外）、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

下： 

姓名 担任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叶永明 董事长 31010819641103**** 中国 上海 否 

徐子瑛 董事、总裁 31010119690210**** 中国 上海 否 

冯绍东 外部董事 23010219700829**** 中国 北京 否 

吕红兵 外部董事 31010519661210**** 中国 上海 否 

晁钢令 外部董事 31010119510119**** 中国 上海 否 

谢华康 外部董事 31010319461102**** 中国 上海 否 

吴振国 监事会主席 31010619560329**** 中国 上海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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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担任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王磊 监事会副主席 37012119650801**** 中国 上海 否 

夏晨丽 外部监事 31010519560523**** 中国 上海 否 

陶清 监事 31010419650301**** 中国 上海 否 

吕勇 财务总监 31011019570627**** 中国 上海 否 

陈建军 副总裁 31011019570801**** 中国 上海 否 

浦静波 副总裁 31010119610922**** 中国 上海 否 

秦青林 副总裁 31011019621022**** 中国 上海 否 

孙伟 副总裁 32022219700305**** 中国 上海 否 

孙丰 副总裁 31010119750605**** 中国 上海 否 

金麒 首席信息官 31010719700713**** 中国 上海 否 

 

2008 年至 2011 年期间，上海物贸全资子公司上海燃料，采用多种方法少结

转成本、虚增年末库存，导致上海物贸 2008 年至 2011 年年度报告（合并）中资

产和利润总额虚增，成本虚减，存在虚假记载。上海物贸未按《企业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在 2012 年年度报告中对 2008 年至 2011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相关财务

数据进行更正，而是将 2008 年至 2011 年隐瞒的所有亏损作为 2012 年当年亏损

反映在年度报告中，导致上海物贸 2012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同时，上海

物贸在发现上海燃料发生重大亏损时，也未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沪[2015]5

号），对上海物贸时任监事会主席吕勇给予警告，并处以 15 万元罚款；对上海

物贸时任董事、副总经理秦青林、时任董事浦静波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5 万元

罚款。 

其余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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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持有控制的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

已发行股份的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公司简介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代码：600827，B 股代

码：900923） 

直接持股 45.62%，通过控股的上海百联

控股有限公司（原名“上海友谊复星（控

股）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5.74%，通

过昌合有限公司、上海百联房地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华联集团资产托管有些

公司、上海迎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合计

持股 0.0182% 

主要从事连锁超市及

连锁百货业务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H 

股代码：0980HK） 

直接持股 24.70%，通过百联股份间接持

有 20.03% 

主要从事大型综合超

市、超级市场及便利

店业务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A 股代码：600822；B 股代

码：900927） 

直接持股 48.10% 金属、汽车等的贸易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H 股代码：1385HK） 

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市商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 70.20%的上海复旦科技产

业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17.76% 

集成电路产品的开

发、设计与销售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

司（A 股代码：002561） 

通过控股的上海商投实业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间接持有 7.99% 
百货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A 股代码：600530） 

通过控股的 51%的上海新路达商业(集

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6.15% 

现代生物和医药制品

研制生产，开发微生

态制剂和中草药制剂 

 

七、收购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

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直接持有并控制 5%以上股权的银

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形。如下表：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百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60%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 

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88,900.00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2%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20.64% 

上海陆家嘴金融发展有限公司 12.56% 

中银信用卡（国际）有限公司 12.37%  

深圳市博德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9.90% 

北京红杉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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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目的 

本次股份划转使百联集团成为第一医药第一大股东，有助于百联集团理顺股

权管理关系、加强股权的集中管理。 

 

二、未来12个月内对第一医药权益的增持或者处置计划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未来 12 个月内无增持、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第一医药之股份的具体计划。 

若收购人作出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决定，将按照《证券法》、《收购

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具体时间 

2016 年 12 月 23 日，百联集团召开董事会，决议同意百联集团以无偿划转

方式取得新路达持有的第一医药 23.39%股份和华联集团持有第一医药 0.60%股

份。  

2017 年 1 月 12 日，华联集团股东决议同意百联集团以无偿划转方式取得华

联集团持有第一医药 0.60%股份。 

2017 年 2 月 10 日，新路达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百联集团以无偿划转方式

取得新路达持有的第一医药 23.39%股份。 

2017 年 3 月 27 日，百联集团与新路达签署了《股份划转协议》，该协议规

定新路达同意划出其依法持有的第一医药 23.39%股份，百联集团同意接受该等

股权；2017 年 3 月 27 日，百联集团与华联集团签署了《股份划转协议》，该协

议规定华联集团同意划出其依法持有的第一医药 0.60%股份，百联集团同意接受

该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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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1 日， 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关于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

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7]395 号），同意将

新路达和华联集团所持有的第一医药 5,218.5126 万股和 133.1583 万股股份无偿

划转给百联集团。 

2017 年 6 月 21 日，上海市国资委出具《关于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

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2017]175 号），同

意将新路达和华联集团分别所持第一医药的 5,218.5126 万股股份和 133.1583 万

股股份无偿划转给百联集团。 

 

四、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收购人尚须就本次收

购依法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免于发出要约，本次收购尚待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

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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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及股权控制结

构的变化情况 

（一）收购股份的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A 股流通股 

收购的股份数量：53,516,709 股 

收购的股份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23.99% 

（二）本次收购前后股权控制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收购前，百联集团为第一医药的实际控制人，直接持股 44,504,485 股 A

股股份，占第一医药总股本的 19.95%；百联集团控股 51%的新路达持有第一医

药 52,185,126 股 A 股股份，占第一医药总股本的 23.39%；百联集团全资控股的

华联集团持有第一医药 1,331,583 股 A 股股份，占第一医药总股本的 0.60%。收

购完成后，百联集团仍然是第一医药的实际控制人，百联集团将成为第一医药控

股股东，直接持有第一医药 98,021,194股A股股份，占第一医药总股本的 4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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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收购前的股权结构 

 

（2）本次收购后的股权结构 

 

 

第一医药

百联集团

新路达

23.39%

19.95%

上海市国资委

100% 徐汇区国资委

51% 49%

华联集团

100%

0.60%

第一医药

百联集团

新路达

43.94%

上海市国资委

100% 徐汇区国资委

51% 49%

华联集团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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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一）划转方 

本次划转的划出方为新路达和华联集团，本次划转的划入方为百联集团。 

（二）划转对价 

本次划转为无偿划转，百联集团不支付任何对价。 

（三）划转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及性质 

本次划转的股份为新路达和华联集团直接持有的第一医药 53,516,709 股 A

股股份，占第一医药总股本的 23.99%。 

（四）本次划转的批准 

本次划转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百联集团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准，详见本报

告书摘要第三节第四条。 

三、本次划转的标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新路达、华联集团持有的第一医药股份不存在

质押、冻结及其他任何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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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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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及签字律师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

务，对收购报告书摘要的内容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负责人：  _____________ 

           黄宁宁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徐晨             马敏英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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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署页） 

 

 

 

 

 

                         收购人：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